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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字表示该墓志所在页数，下同。

②此处拓本字形及例子皆出自梁春胜 《楷书异体俗体部件例字表》（未刊）。此例字表主要搜集楷书部件各种变体。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校正

刘　方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摘要：《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的出版为石刻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该书录文较为准确，但仍存

在俗字误释、俗字未释、残字缺录、残字误录、标点不当等问题。以下将列举２０例分别加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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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简称 《高阳

原》）［１］由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于２０１６年
９月出版。该书刊布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 ２００１
年至２００６年在长安高阳原墓地发掘出土的１１３方
墓志，每方墓志皆有拓片和录文。该书录文较为准

确，但也还难免存在一些问题。黄程伟、何山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俗字例释》［２］已对

录文中的９个俗字进行了考证，此外，仍有一些问
题尚待解决。本文从俗字误释、俗字未释、残字缺

录、残字误录、标点不当五方面列举２０例分别加
以校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俗字误释

１唐李毗墓志：“贞观二年 （６２８年）还来入俗，

混鸡鹜而饮喙，洞人世以哺陃。”（《高阳原》５５①）

按：“饮喙”费解。 “喙”拓片作 “ ”，根

据文意当是 “啄”之俗字。如北魏山徽墓志 “世

雄啄 （涿）鹿之野”之 “啄”作 “ ”②，唐张

行满墓志 “饮啄尽此生年”作 “ ”［３］第１１册，１７２，敦

煌俗字 “啄”或作 “ ”［４］５７０，《可洪音义》“啄”

或作 “ ”［５］８３９，皆可资比勘。

“饮啄”为吃喝。语本 《庄子·养生主》：“泽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６］

“洞”拓本作 “ ”，根据文意其字左旁当为

泐痕，剔除泐痕为 “ ”，乃是 “同”字。 “同”

与 “混”对文同义。句谓志主于贞观二年 （６２８
年）还俗以来，混迹于平庸之辈的行列，同普通



人一样吃吃喝喝。表现了志主追求自由，融入世俗

社会的主张。

２唐刘某妻赵客女琛墓志：“女德咸修，妇功
尽备。树花作咏，月簟成义。方淅珠彩，圆流玉

媚。积福无征，□行如□。”（《高阳原》６９）

按： “树”拓本作 “ ”，当是 “椒”之俗

字。如唐张君妻
%

姬墓志 “总椒桂而凝怀”之

“椒”作 “ ”［３］第１２册，１４３，唐竹妙墓志 “缛彩焕于

椒花”作 “ ”［３］第１４册，１７，唐潘君妻牛氏墓志 “芬

若椒兰”作 “ ”［３］第１５册，７９，唐殷仲容妻颜颀墓志

“若乃三春颂椒”作 “ ”［１］１０８，敦煌俗字 “椒”

或作 “ ”［４］１９２，皆可资比勘。

《晋书》卷九六 《列女传·刘臻妻陈氏》：“刘

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 《椒花

颂》，其词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

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

于万。’”［７］２５１７ “椒花作咏”即出此。

“方淅”费解。 “淅”拓本作 “ ”，根据文

意当是 “折”字。“折”由于受下句 “圆流玉媚”

之 “ （流）”类化，遂写作 “ ”①。 《尸子》

卷下：“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圆折者有珠。”［８］

“方折”一词即出此。句谓志主德才兼备，并以珠

玉称美志主。

３唐李恫墓志：“至于脱履簪裾，咀松乔之胜
躅；锱铢卿相，吮巢许之清风，则公其有矣。”

（《高阳原》９３）

按： “履”拓本作 “ ”，当是 “屣”之俗

字。如唐梁凝达墓志 “脱屣尘喧”之 “屣”作

“ ”［３］第１１册，９７，唐霍恭墓志 “视荣华如脱屣”作

“ ”［３］第１１册，１２４，唐刘腾墓志 “郎将嘉其倒屣”作

“ ”［１］６４，唐樊秀墓志 “轻朝荣如脱屣”作

“ ”［３］第１４册，７９，敦煌俗字 “屣”或作 “ ”［４］４４１，

皆可资比勘。

“松乔”即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与王子乔的并

称。“巢许”即巢父和许由的并称，后指埋名隐居

的隐士。句谓志主淡泊名利，有归隐之志。

唐?义协墓志：“性穷淳至，德播始终。脱履

绅，职此由矣。”（《高阳原》１４１） “履”拓本

作 “ ”，亦当是 “屣”之俗字。

二、俗字未释

４唐穆孝
&

墓志：“圣朝开运，荣备勋贤。除

骠骑将军，改授中郎将。王师北代，仍受行军总

管。”（《高阳原》４７）

按：“代”拓本作 “ ”，根据文意当是 “伐”

之俗字。“伐”讹成 “代”，俗书习见。如北魏贾

思伯墓志 “功无一伐”之 “伐”作 “ ”［９］，东

魏朱永隆等造像记 “伐木方砶”作 “ ”②，敦煌

俗字 “伐”或作 “ ”［４］１０５，皆其比。

“北代”费解， “北伐”则通。据志文及相关

历史可知 “王师北伐”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在

“圣朝开运”［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年）］至志主去世

［武德八年 （６２５年）六月四日］之前，讨伐的对

象为突厥。据新旧唐书记载，在此期间讨伐突厥的

战争有以下几次：（１）武德三年 （６２０年）七月，

遣皇太子镇守蒲州，以备突厥。 （２）武德五年

（６２２年）六月，突厥先后侵犯山东、雁门、朔州，

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 （３）武德六年

（６２３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

王戍守并州以备之。 （４）武德八年 （６２５年）六

月甲子 （二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

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１０］１－２０志主参与的北伐应

该就是其中的某一次。

“受”拓本作 “ ”，乃是 “授”字。 “授”

在此为任用、任命义。

５唐?义协墓志：“于昭鸿胄，葳蕤锡?。祖

轩辕兮代载淑质，猗梧梓腇。礒公门兮炳灵辰象，

随侯曜掌。”（《高阳原》１４１）

按：“猗”拓本作 “ ”，根据文意当是 “椅”

之俗字。“木” “犭”俗书相混，如 《可洪音义》

“槽”或作 “ ”［５］３７２、 “检”或作 “ ”［５］５０４、

“校”或作 “ ”［５］５１０，皆可资比勘。

“椅梧梓腇”为四木名，这四种树木皆是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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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此说承梁春胜老师启发，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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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瑟之材，此处用树之特质喻指人之资质。《诗经

·睟风·定之方中》：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

伐琴瑟。”［１１］３１５ “椅梧梓腇”同 “椅桐梓漆”，即

出此。

６唐韦虚心墓志： “时安西拨换城，敢为奸

回，草窃边鄙，有司逯捕，多陷平人。公乃歼厥渠

魁，余尽原遣。”（《高阳原》１７７）

按：“逯捕”费解。“逯”拓本作 “ ”，根

据文意当是 “逮”之俗字。如唐何刚墓志 “痛当

何逮”之 “逮”作 “ ”［１２］陕西卷，第１册，３５，敦煌俗字

“逮”或作 “ ”“ ”［４］７４，《可洪音义》“逮”

或作 “ ”［５］４０７，《龙龛手镜·
'

部》 “逮”俗作

“ ”［１３］，皆其比。“逮捕”即捉拿。句谓志主任

大理寺丞时，安西拨换城恶人当道，抢掠边疆，有

司捉拿的多是被陷害的平民百姓。志主杀了 （恶

人）头目，剩下的人都赦免释放了。

唐胡仵墓志：“其子善果等，攀号罔逯，崩殒

不追，隧晓挽以成坟，望晨笳而陟岵。” （《高阳

原》７３）“逯”拓本作 “ ”，根据文意亦是

“逮”字。“逮”“追”同义对举，为追上、赶上。

唐李义墓志：“自三纲肇拾，翼赞轩华，六纪

逯兴，逶迤衮职。”（《高阳原》９９）“逯”拓本作

“ ”，根据文意亦是 “逮”字。“逮”表示

及、到。

７唐陆逵墓志：“豸冠息暴，皂盖持清。仕以
弘道，禄匪?荣。”（《高阳原》２７５）

按：“?荣”费解。“?”拓本作 “ ”，剔

除泐痕为 “ ”，根据文意当是 “徇”之俗字。

“彳”俗作 “亻”墓志习见，如唐赵君妻梁氏墓志

“必复延祥”之 “复”作 “ ”［３］第５册，２５，唐田蠫

墓志 “不循悠悠之路焉”之 “循”作 “ ”［１］１５２，

唐陈君奕室女三人墓志 （之二） “冀福锺于後嗣”

之 “後”作 “ ”［１］２６４，敦煌俗字 “德”或作

“ ”［４］７９、“役”或作 “ ”［４］４９６，皆可资比勘。

“徇荣”即谋求荣华富贵，文献常见，如 《全

唐文》卷二一六陈子昂 《唐水衡监丞李府君墓志

铭》：“迁怀州司法，禄不徇荣，位以行道，雅尚

贞逊，与众襚 （趋）少合。” “仕以宏道，禄匪徇

荣。”［１４］２１８８清陆心源 《唐文续拾》卷一五 《唐太原

府太原县丞萧府君墓志》：“牧卑晦迹，志匪

徇荣。”［１４］１１３３５

“豸冠”即獬豸冠， “皂盖”即古代官员所用

的黑色蓬伞，这里皆指代官员。句谓志主从官以来

除暴安良，公正廉洁，弘扬正道，不慕荣华。

三、残字缺录

８唐樊大惠墓志： “并祚分茅土，瑞锡桐□。

银黄赫奕于中朝，玉帛声明于上国。”（《高阳原》

１５９）

按：缺字拓本作 “ ”，该字右下部尚可见，

根据文意当是 “皀”字。《史记·晋世家》：“成王

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皀以与叔虞，曰：‘以此封

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 ‘吾与之戏

耳。’史佚曰： ‘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

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１５］ “桐皀”

即出此。后以 “桐皀”指帝王封拜的符信。句谓

志主祖辈父辈皆被封赐土邑，授以高官重爵，在朝

中身居高位，在京师声名远扬。

９唐万墓志： “至于穆友□，协和亲爱，
中外皆推□于公。宜锡永年，享以多福，而皆不至
者耶，呜呼哀哉！”（《高阳原》２４９）

按：“友”后缺字拓本作 “ ”，字形稍有残

泐，剔除泐痕为 “ ”，乃是 “于”字。 “友于”

语出 《尚书·周书·君陈》： “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１１］２３６古书常以 “友于”代指兄弟。

“穆友于，协和亲爱”，谓与兄弟、亲人友爱

和睦。

１０唐魏式墓志： “天乎无亲，与者善人。善
人既生，受天之真。合大其家，盍福其身。

(

夺抑

损，胡为不仁。厥道甚富，厥生甚贫。利物济时，

志不得□。”（《高阳原》２５３）

按：缺字拓本作 “ ”，字形稍有残泐，根据

残存字形及文意当是 “信”字。段玉裁 《说文解

字注》：“（信）古多以为 ‘屈伸’之 ‘伸’。”［１６］

“信”在此为伸展义。“志不得信”谓志主没能完

全实现其志向。此处 “信”与上下文中的韵脚字

“人”“真”“身”“仁”“贫”“尘”“泯”“秦”“神”“新”

皆属平声真韵，作 “信”亦合于押韵规律。

１１唐傅元直墓志： “温□外内，和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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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然有皀玉之姿，蔚尔秉松筠之□。”（《高阳原》
２５７）

按：“睦”后缺字拓本残泐，从对仗、文意上

考虑当是 “尊”字。首先，“外内”“尊卑”相对

为文，结构对仗；其次， “尊卑”有长辈和晚辈

义，句谓能够与长幼友好相处，文意通顺。

“之”后缺字拓本作 “ ”，字形残泐，根据

残存字形及文意当是 “操”字。“秉松筠之操”与

“有皀玉之姿”，皆为动宾结构，对文结构合理。

“松筠之操”墓志习见，如唐孔弘墓志： “公少而

诚节，恒怀勇士之心；弱冠之年，每有松筠之

操。”［１２］洛阳卷，第３册，６９唐臧暹妻魏氏墓志： “夫人育桃

李之姿，秉松筠之操，而归于臧氏，君子不幸早

凋，梧桐半死。”［１２］江苏山东卷，９１唐杨玄略墓志：“公能

励金石之心，坚松筠之操。”［１２］陕西卷，第２册，１０５ “松筠”

指松树和竹子，后因以喻节操坚贞。

１２唐郑佶妻卢氏墓志： “郑氏簪缨华茂，鼎
族冠时，丹凤和鸣，陈完卜世。嫔于我室，□和闺
门，懿行美言，馨如

)

孽。”（《高阳原》２７９）

按：缺字拓本作 “ ”，字形稍有残泐，根据

文意当是 “燮”字。“燮和”义为和谐，如 《尚书

·顾命》：“燮和天下，用答文武之光训。”［１１］２４０

《魏书》卷二一下 《彭城王传》：“自古统天位主，

曷常不赖明师，仗贤辅，而后燮和阴阳，彝伦民物

者哉？”［１７］唐乐辅政墓志：“燮和王事，咸震美

声。”［１２］陕西卷，第４册，８８皆可资比勘。 “燮和闺门”谓使

家庭和睦。“
)

孽”指美酒，此处借酒之醇香称颂

志主之善行嘉言。

四、残字误录

１３唐王?墓志：“何图两楹之奠，宵梦俄侵；

二竖之征，奉鏲不及。”（《高阳原》２１７）

按：“奉鏲”费解。“奉”拓本作 “ ”，字形

稍有残泐，根据文意当是 “秦”。 “秦鏲”即 “秦

医”，指秦医缓。“二竖之征，秦鏲不及”典出 《左

传·成公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

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

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

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１１］１９０６

“两楹之奠”典出 《礼记·檀弓上》： “夫子

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

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

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

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

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

日而没。”［１１］１２８３后以 “两楹”表示人之将终。此处

用二典是说志主因病去世。

１４唐许慕贤妻崔琬墓志： “夫人性质温雅，

静默端庄，金石坚而居心，柔顺动而接物。□雪掩
谢媛之美，辨薢登蔡女之名。”（《高阳原》２６１）

按：“辨薢”费解。“薢”拓本作 “ ”，字

形稍有残泐，根据文意当是 “?”字。

“蔡女”即蔡琰，蔡邕之女。 《艺文类聚》卷

四四引 《蔡琰别传》：“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

六岁。夜鼓琴，弦断。琰曰： ‘第二弦。’邕故断

一弦，而问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

矣。’琰曰：‘吴札观化，知兴亡之国；师旷吹律，

识南风之不竞。由此观之，何足不知。’”［１８］ “辨

?登蔡女之名”即出此。

“谢媛”即谢道韫。《世说新语·言语》：“谢

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

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

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

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１９］

“□雪掩谢媛之美”即出此。
通过将志主与 “谢媛”、 “蔡女”作比，表明

志主擅文辞、精音律，皆为称颂志主之言。

１５唐万据墓志： “夫生死者，古今之常理，

五运之数耶。虽曰然而，宫盈福谦，亦圣人垂□，
乃有损益之道明矣。”（《高阳原》２７３）

按：“宫盈福谦”费解。“宫”拓本作 “ ”，

剔除泐痕为 “ ”，当是 “害”之俗字。如 《干

禄字书》“害”俗作 “ ”［２０］，唐李英墓志 “利害

无以□其神”作 “ ”［３］第１４册，９５，唐阳济墓志 “遇

观察使被害”作 “ ”［３］第２８册，１２０，敦煌俗字 “害”

或作 “ ”［４］１４６， 《可洪音义》 “害”或作

“ ”［５］４６９，皆可资比勘。“害盈福谦”谓使骄盈者

受到祸害，使谦退者得到福报。语出 《周易·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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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

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１１］３１

缺字拓本作 “ ”，拓本残泐，根据残存字形

及文意当是 “诫”字。“垂诫”义为留给 （后人）

训诫。

１６唐陆逵墓志： “洎霞寓薨，免扶所据之
祸，公之功也。寻迁监①御史，知盐铁衮郓院。时

郓帅马重胤薨，出师万人。方临沧海，闻其师终迟

留顾，优赏都将，莫能御。”（《高阳原》２７５）

按：“衮”拓本作 “ ”，乃是 “兖”字。

“兖”“郓”均为州名。

“马”拓本作 “ ”，拓本上部稍有残泐，联

系史书当是 “乌”字。“乌重胤”见于 《旧唐书》

卷一六一 《乌重胤传》。［１０］４２２３，４２２４同书卷一四三

《李同捷传》，文宗立，授李同捷官，“诏下，同捷

*

以三军乞留，拒命。乃命乌重胤率郓、齐兵加

讨。”“俄而乌重胤卒，授神策节度使李寰代重胤

出师，无功召还，乃加王智兴平章事，充行营招抚

使。”［１０］３９０６，３９０７ “时郓帅乌重胤薨，出师万人”即

文宗遣乌重胤出师讨伐李同捷之时，不幸去世

之事。

“闻其师终”之 “师”拓本作 “ ”，根据文

意当是 “帅”字。 “帅” “师”字形相近，俗书易

混，如隋范安贵墓志 “寻转为帅都督”之 “帅”作

“ ”［３］第１０册，１３７，《可洪音义》“帅”或作 “ ”［５］６３８，

皆可资比勘。“帅”此指乌重胤。

此处标点不当，当点作： “时郓帅乌重胤薨，

出师万人，方临沧海，闻其帅终，迟留顾优赏，都

将莫能御。”

１７唐陆逵墓志：“吾虽齿发未寒，筋力犹壮，
其如天年何？其如大限何？”（《高阳原》２７５）

按：“寒”拓本作 “ ”，字形不甚清晰，剔

除泐痕为 “ ”，当是 “衰”之俗字。 《可洪音

义》“榱”或作 “ ”［５］４０２、“”或作 “ ”［５］４０２、

“衰”或作 “ ”［５］６８３，皆可资比勘。“未衰”“犹

壮”同义对举，句谓志主年纪未老，身体还很强

壮。“齿发未衰”文献常见，如 《全唐文》卷四七

九吕元膺 《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铭》： “公以从

戎岁久，虽齿发未衰，而疾屡作。”［１４］４８９２ 《全唐

文》卷七八李商隐 《为马懿公郡夫人王氏黄馩

斋文》： “妾又筋骸非病，齿发未衰，仰佩元恩，

实为罔极。”［１４］８１５３ 《归老桥记》： “今柳侯年六十，

齿发未衰，方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泽元元之时，虽

欲遗章绶之荣，从湖山之乐，余知未能遂其

好也。”［２１］

五、标点不当

１８唐韦维墓志：“观夫身慎行，没有话言，
自非穷神，知变除烦，去惑者孰能与于此哉。”

（《高阳原》１４９）
按：此处标点不当，当点作： “观夫身慎

行，没有话言，自非穷神知变，除烦去惑者，孰能

与于此哉。”《周易·系辞下》：“穷神知化，德之

盛也。”疏： “穷极微妙之神，晓知变化之道，乃

是圣人德之盛极也。”［１１］８７，８８ “穷神知变”即出此。

“穷神知变”谓穷究事物之神妙，了解事物之

变化。

１９唐韦虚心妻崔氏墓志： “则光我有国，泱
泱大风，萛之于汉也。以文章著洪之于晋也，以清

厉显，至于旗裳赫奕，史不绝书。” （《高阳原》

１５１）
按：此处标点不当，当点作： “则光我有国，

泱泱大风。萛之于汉也，以文章著；洪之于晋也，

以清厉显。至于旗裳赫奕，史不绝书。” “萛”指

崔萛。“洪”指崔洪。《晋书》卷四五 《崔洪传》：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萛，著名汉

代。” “洪少以清厉显名，骨鲠不同于物，人之有

过，辄面折之，而退无后言。”［７］１２８７志文与史书相

合，可资比勘。

２０唐韦虚舟妻李氏墓志： “每览贤妃旧迹，哲
妇前书，或词有可嘉，或事有可法，未尝不废卷感

激，省躬踌躇，顾谓其党曰：节义不可忘，淑慎固其

本用。能卑身尚德，尊人体和。”（《高阳原》１６５）

按：“节义不可忘，淑慎固其本用。能卑身尚

德，尊人体和。”此处标点不当，当点作： “节义

不可忘，淑慎固其本。用能卑身尚德，尊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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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在此为连词，表示因而。“固其本”文

献习见，如 《全唐文》卷二五三苏
+

《睿宗受禅

制》：“天下神器，非上圣无以运其机；域中大业，

非元良无以固其本。”［１４］２５５７ 《全唐文》卷四颜

朝隐 《对凶荒判》： “食以为天，农固其本，几缺

有秋之稔，徒有望岁之忧。”［１４］４０９１ 《全唐文》卷五

四六王履贞 《辟雍赋》： “所谓深其流者?其源，

茂其末者固其本。”［１４］５５３２皆可资比勘。

本文撰写承梁春胜老师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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